信息公开发布保密审查制度
责任岗位
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综合科
职能职责

1、档案工作人员必须自觉遵守保密工作制度，严格做至“十不准”以确保档案资料的绝对安全。

2、复印档案资料和秘密文件资料，必须经过请示，履地审批、登记手续，并将复印件按原件管理。
3、档案工作人员调动和离、退休时，必须把自己保管的文件、档案资料全部移交，移交时，要造册、清点、核对，并办理签字手续。
4、秘密文件应制定清查、清退制度，在清查清退中发现丢失的，要及时追查处理。
5、秘密文件和核心档案，必须存放在有保密保障的地方，并经常检查保管情况，对平时工作使用的秘密文件，在用后应及时入柜加锁。
6、销毁秘密文件和档案资料，必须经领导批准并登记造册，并派两人以上专人护送到指定造纸厂监督销毁。
7、涉密建设项目，有关科室应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。
工作内容
信息公开发布主要是指日常工作信息、调研报告、理论文章等在网站、报刊、杂志、宣传媒体等载体公开发布。
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保密管理的第一负责人。信息公开发布必须由单位负责人或分管保密工作负责人审核后，方能发布。

使用电子邮件、QQ、微信等进行网上信息交流，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，不得利用电子邮件、QQ、微信等传递、转发或抄送国家秘密信息。

上网信息的保密管理坚持“谁上网谁负责”和“涉密信息不上网，上网信息不涉密”的原则，凡是上网信息必须经过保密审查和批准，确保国家秘密不上网。
单位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和执行有关保密法规和规章制度，切实做好信息公开发布中的保密管理工作。

办理原则

严格、细致

职权依据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案例保护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》、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》

廉政风险点

国家秘密信息在网上泄漏
防控措施

不得利用电子邮件、QQ、微信等传递、转发或抄送国家秘密信息，凡是上网信息必须经过保密审查和批准，确保国家秘密不上网。
